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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号）中提出，省级党委和政府

要加快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2018年 7月，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

线意识，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落实到区域空间上，根据区域生态环

境属性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形成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决策部署，推动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南省自 2018年

以来强力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2020年完成了全省“三线一单”

编制。2020年 1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实施“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豫政〔2020〕37号），确定了“1+3+4+18+N”

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框架。2021年 4 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

公室印发《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实施方案》（豫环办〔2021〕17号），进一步细

化完善相关成果，保障并推动“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落

地应用。2022年 10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关于“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更新调整的通知》要求对省级生态环境总体准

入要求、市级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范围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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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清单进行更新调整和优化完善。

为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国家“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最新要求，规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管理，提升成果

时效性和针对性，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部印发了

《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开

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为全面提升我省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我省印发了《河南省 2023年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动态更新工作要求。

开展河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形势研究可为我省动态

更新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

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

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

第二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 月 27日第

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 2019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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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施行）

（6）《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自 2022年 6月 5日

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 6月 1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自 2023年 4月 1日起

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自 2021年 3月 1日起

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自 2022年 6月 1日起

施行）

（13）《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2011年 1月 8 日第

一次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 8月 27日第二

次修正）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第二

次修正）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自 2012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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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第二

次修正）

（19）《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年 10 月 26日第

二次修正）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三次修正）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 12月 26日

第一次修正）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自 2011年 3月 1日起

施行）

（23）《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

（2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 10月 7日

第二次修订）

（25）《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

年 2月 6日第二次修订）

（26）《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7号，

自 2014年 2月 16日起施行）

（27）《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 2月 6日第一次修正）

（28）《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自 2014年 1月 1日起

施行）

（29）《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 10月 7

日第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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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17

年 11月 30日农业部令 2017年第 8号第四次修正）

（31）《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 1月 8日第一次修订）

（3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根据 2017年 7月 16日

第一次修订）

（3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 3月 19日第

四次修订）

（34）《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1995〕国土〔法〕字第

117号）

（35）《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自 1985

年 7月 6日起实施）

（36）《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林业局第 50号令，自 2018年 4月 15日起施行）

（37）《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 2016年第 42号修

改）

（38）《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号，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

（39）《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号，2017年 7月 1日）

（40）《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 3号，2018年 8月 1日）

（41）《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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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令第 46号，2017年 11月 1日）

（42）《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3）《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 7月 30日第一次

修正）

（44）《河南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自 2022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45）《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施

行）

（46）《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47）《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自 2014年 1月 1日起

实施）

（48）《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自 2018年 3月 9日起施

行）

（49）《河南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171号，自 2016

年 2月 1日起施行）

（50）《河南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豫环文

〔2018〕243号，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施行）

（51）《河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2 规划政策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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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

（3）《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

院公告 2015年第 61号）

（4）《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国函

〔2011〕167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

（发改地区〔2016〕2817号）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2021年 4月 23日）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8）《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9）《“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实施方案》（环

环评〔2022〕26号）

（10）《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

（11）《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环综合〔2022〕42号）

（12）《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

行）》（环环评〔2021〕108号）

（13）《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环综合〔2022〕

51号）

（14）《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15）《淮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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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

（17）《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

（18）《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

（19）《河南省水功能区划》（2006年）

（20）《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环办综合函〔2021〕

495号）

（21）《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环水体〔2022〕

55号）

（22）《“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环固体

〔2021〕114号）

（23）《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办发〔2022〕15号）

（24）《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国函〔2015〕91号）

（25）《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

发〔2021〕3号）

（26）《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2022年工作要点》

（27）《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水河湖

〔2022〕216号）

（28）《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

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29）《河南省生态功能区划》（豫政〔2007〕223号）

（30）《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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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

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

（32）《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豫政

〔2016〕21号）

（33）《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划（2018-2035年）》（豫办〔2019〕

6号）

（34）《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豫政〔2021〕13号）

（35）《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豫政〔2022〕5号）

（36）《“中原农谷”建设方案》（豫政〔2022〕15号）

（37）《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农业强省的意见》（豫政〔2020〕21号）

（38）《河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豫政〔2022〕

29号）

（39）《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发

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22〕31号）

（40）《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的意见》（豫政〔2020〕37号）

（41）《河南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豫政〔2021〕42号）

（4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城市更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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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的通知》（豫政〔2021〕43号）

（43）《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豫政〔2021〕44号）

（44）《河南省“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豫政〔2021〕

45号）

（45）《河南省“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森林河南建设规

划》（豫政〔2021〕46号）

（46）《河南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和现代服务业

发展规划》（豫政〔2021〕49号）

（47）《河南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

（豫政〔2021〕50号）

（48）《河南省“十四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豫

政〔2021〕56号）

（49）《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

（豫政〔2021〕58号）

（50）《河南省“十四五”深化区域合作融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规划》（豫政〔2021〕60号）

（51）《河南省四水同治规划（2021-2035）》（豫政办〔2021〕

84号）

（52）《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全

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20〕14号）

（53）《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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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实施方案》

的通知》（豫环办〔2021〕17号）

（54）《河南省加快材料产业优势再造换道领跑行动计划

（2022-2025年）》（豫政办〔2022〕65号）

（55）《河南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2035年）》（豫

政办〔2022〕81号）

（56）《郑汴洛濮氢走廊规划建设工作方案》（豫政办〔2022〕

81号）

（57）《2020年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工作要点》

（58）《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洛阳以开放为引

领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2020年 3月 26日）

（59）《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

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2021年 12月 26日）

（60）《河南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年）

（61）《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62）《郑州都市圈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20-2035年）》的

通知（豫中原办〔2020〕5号）

（63）《河南省乡村生态振兴五年行动计划》（豫农领发〔2021〕

8号）

（64）《河南省乡村产业振兴五年行动计划》（豫农领发〔2021〕

2号）

（65）《河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要求（试行）》（豫环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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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71号）

（66）《河南省“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豫环文〔2022〕37号）

（67）《河南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豫环文〔2022〕64

号）

（68）《2022 年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豫开

办〔2022〕11号）

（69）《关于推进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豫办

〔2022〕9号）

（70）河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71）信阳豫东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士空间规划（2022-2035

年）

（72）关于印发《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

方案》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3〕81号）

（73）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3年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环办〔2023〕

25号）

（74）《河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3年 2月）

（75）《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2021年 9月）

（76）《河南省黄河滩区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规划（2021-2035年）》

（77）《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动生态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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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稳定向好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豫政办〔2023〕

33号）

（78）《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发

展的通知》（发改产业〔2023〕773号）

（79）《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承接化工产

业转移“禁限控”目录》的通知》（豫发改工业〔2022〕610号）

（80）《关于加强能耗和煤炭指标保障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通知》

（豫发改环资〔2022〕62号）

（81）《河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豫政办〔2023〕6号）

（82）《河南省“十四五”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危险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场所建设规划的通知》

（83）《河南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2.3 技术规范

（1）《“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

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环办环评〔2017〕99号）

（2）《“三线一单”编制技术要求（试行）》（环办环评〔2018〕

14号）

（3）《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要点（试行）》（环办环评〔2019〕

6号）

（4）《河南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编制“三线一单”）工

作实施方案》（豫环攻坚办〔2019〕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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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2003年 9月）

（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5618-2018）

（9）《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

（10）《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11）《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12）《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066-2015）

（13）《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4124-2017）

（1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820-2019）

（1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820-2019）

（16）《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HJ 131-2021）

（17）《河南省贾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908-2014）

（18）《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2087-2021）

（19）河南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41/T

2527-2023）

1.2.4 其他相关资料

（1）《河南省环境统计》（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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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3）《2022年河南水资源公报》

（4）《2021年河南省自然资源公报》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1）资料收集

收集“三线一单”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技术文

件、生态保护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单”编制情况、案例应

用情况、相关学术论文等，为后续的报告编制奠定基础。

（2）“三线一单”编制情况与应用

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分析国内其他省市“三线一

单”编制成果和应用经验，总结河南省“三线一单”成效与问题以及

管理需求，为后续工作提供依据。

（3）动态更新形式研究

从全省层面，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划政策，整理生态保护红线

调整内容、环境质量底线及资源利用上线最新目标，立足地方经济和

产业发展需求、国土空间规划更新、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变化，分析研

究河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形势。

（4）水环境管控分区及管控要求研究

依据国家、区域、流域及我省“十四五”水环境质量目标和管理

要求，衔接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研究提出 2023年河南省水环境管控

分区及管控要求更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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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形势分析

2.1 国内“三线一单”编制及应用情况

2.1.1 国内“三线一单”编制情况

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要点（试

行）》（以下简称《编制要点》），从编制原则、编制思路、清单结

构、表达形式、清单内容等方面给予了指导，文件规定相对宏观，各

地在落实过程中仍存在较大差异。

编制思路方面，总体坚持问题和功能导向。按照“三线一单”编

制指南及技术要求，“三线一单”编制过程中首先开展规划战略定位、

生态环境定位分析，研判区域重点问题与重点区域，以此作为“三线”

划定与清单编制的基础与目标。各地在实践过程中总体上采用此思

路，坚持问题与功能目标导向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但问题与清单

之间的衔接路径、响应程度仍有待加强。

清单结构方面，区分共性与个性要义。根据《编制要点》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需区分共性与个性两部分，分别编制总体准入

清单与管控单元准入清单。在各地实践过程中，针对总体准入清单部

分，不同区域编制的层次与尺度不同，包括省级、片区级、流域级、

重点湖泊级、市级等，编制尺度划分差异主要依据空间发展分区、生

态环境空间管理。

清单内容方面，衔接已有管理要求为主。根据《编制要点》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依据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划计划、战略或

规划环评成果等。各类要素已有较多相关管理要求，在各地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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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据各自认知理解收集相关文件并摘录采用，以国家层面重点实施

的政策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管理以目标管理为主，在空间

化和差异化管理方面较为薄弱，衔接已有管理要求为主的编制思路使

得针对不同环境分区的差异化政策体现偏少。

2.1.2 “三线一单”应用情况

目前，“三线一单”的应用领域主要在：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空间

格局、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保护、协同推动减污降碳、强化

“两高”行业源头管控等方面，国内其他省份应用情况如下：

吉林省：吉林省长春市围绕重点区域率先突破，在长春国际汽车

城、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长春国际影都、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四大板块”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将省级“三线一单”

成果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中，根据冲突识别结果

对“四大板块”内产业发展布局进行优化调整，科学确定“四大板块”

环境质量底线，合理细化规划“四大板块”中水、土地、能源等资源

上线指标，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约束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

陕西省：陕西省秦岭水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作为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八大专项规划之一，是秦岭地区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顶层设

计。当地通过与陕西省“三线一单”分区结果对比优化规划工程选址，

采纳“三线一单”水环境质量底线要求，提出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并根据资源利用上线提出水资源配置等要求，使得规划水库空间布局

更加合理，秦岭水资源水环境保护要求更加全面。“三线一单”根据

区域不同的资源禀赋提出相应的环境准入要求，为当地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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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绿色支撑。而其与重大规划的有效衔接，使得“三线一单”这把

“绿色标尺”变成“绿色指挥棒”，“三线一单”的宏观调控和战略

引导作用得到极大体现。

湖南省：长沙市坚持新发展理念，要求各级各部门的“十四五”

规划编制须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为依据，以“三线

一单”成果指导规划编制优化调整，使城市发展在产业准入、城镇建

设、资源开发等方面空间布局更趋合理。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管控

要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法规要求的

落后产能坚决清退，重点推进“两高”项目淘汰、长株潭生态绿心地

区工业企业退出，关停“五小”企业。印发《长沙市招商引资项目引

进事前评估及事中事后监管办法（试行）》，明确项目引进事前评估

应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三线一单”符合性作为准入的

重要条件，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作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长沙市将“三线一单”的成果应用于优化全市产业布局和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助力长沙“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新发展格局。

2.2 河南省“三线一单”编制与应用情况

2.2.1 河南省“三线一单”编制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20年 12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见》（豫政〔2020〕37号），全省确定了“1+3+4+18+N”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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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准入清单体系框架。“1”为全省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3”为

我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三大重点区域

大气生态环境管控要求；“4”为省辖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

域、长江流域四大流域水生态环境管控要求；“18”为省辖市（含济

源示范区）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N”为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准入

清单。

河南省共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1114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323个，占国土面积的 26.78%；重点管控单元 674个，占国土面积的

29.6%；一般管控单元 117个，占国土面积的 43.62%。成果数据应用

系统也同步建成，已首先在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等业务中应用，

相关单位可向省生态环境厅和各地生态环境局申请查询。

2021年 4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印发《贯彻落实<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实施方案》

（豫环办〔2021〕17号），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成果，保障并推动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落地应用。

2022年 10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关于“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更新调整的通知》要求对省级生态环境总体准入

要求、市级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范围及其准

入清单进行更新调整和优化完善。

2023年 3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印发《河南省 2023年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市开展开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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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三线一单”应用情况

（1）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

河南省在制定“三线一单”时，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和用

途管制要求，共划分 323个优先保护单元、674个重点管控单元、117

个一般管控单元。优先保护单元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维护生态安

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以将各类开发建设活

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为核心，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一般管控单元以保持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为目标，严格落实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要求。

（2）服务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自“三线一单”发布实施以来，强化“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将其作为产业布局、结构调整、

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等的重要依据。在“十四五”的

国土空间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政策制定过程中，

积极应用“三线一单”成果，持续强化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力度，科学引导产业合理布局，精准谋

划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2022年末，我省

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61345.05亿元，比上年增长 3.1%。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5817.78 亿元，增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25465.04

亿元，增长 4.1%；第三产业增加值 30062.23亿元，增长 2.0%。三次

产业结构为 9.5∶41.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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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高水平保护

在推进高水平保护应用方面，河南省充分发挥“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规划

环评要以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为重点，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

并提出优化调整建议，细化环境保护要求。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

中，全面按照“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严守审批原则，

严格企业环境准入，在源头阶段对项目进行有效管控，控制建设项目

污染排放。强化“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在生态、水、大气、

土壤、固体废物等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2年我省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PM2.5

年均浓度为 47.7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目标 3.7微克/立方米；PM10

年均浓度为 79微克/立方米，低于省定目标 6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

为 242天，多于国家目标 8天；重污染天数为 9.9天，少于国家目标

0.3天。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国家考核的 160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

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131个，占 81.9%，高于国家目标 7.6个百

分点；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国家考核的 64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取水水质全部达到考核要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陶岔取水口及总干渠河南出境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保障了“一

渠清水永续北送”。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以及地下水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任务要求。农

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良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有效保障。人民

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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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同推动减污降碳

河南省充分发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重点行业、重

点区域的环境准入约束作用，持续推进城市建成区、人群密集区的重

污染企业和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沿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关停退出，严把准入关口，严格分类处置，

落实产能置换、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和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等要求，对

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坚决停批停建，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

产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持续推进外电、外气入豫通道建设，坚持

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氢能，建设沿黄绿色能源廊道，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同时不断深化“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中协同减污降碳要求。到 2022年末，河

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 4900万千瓦，同比增长 21.9%；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突破 8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6%，占全社会用电量

比重突破五分之一，“三线一单”协同推动减污降碳取得积极成效。

（5）强化“两高”行业源头管控

河南省在“两高”行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中，

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将“两高”行业落实

区域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管控要

求的情况，作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年度跟踪评估的重点。

同时在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不断深化“两高”行业环境准入及管控要

求。

（6）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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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按照“三线一单”编制指南要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构建“三线一单”信息应用平台，将“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与

生态环境日常管理工作结合，集成数据与成果管理、实时业务数据对

接、数据综合查询及展示、智能分析与应用服务等功能，规范整合“三

线一单”数据成果，实现“三线一单”信息共享与动态管理。地市层

面也积极探索“三线一单”信息化应用，信阳市根据生态环境部“三

线一单”数据共享平台统一数据标准规范，与河南省“三线一单”数

据应用管理平台对接，实现信阳市“三线一单”数据的集中管理、查

询功能。在建设项目选址、环评文件编制初期，运用“三线一单”数

据平台查询项目所处环境管控单元，明确生态环境空间约束、环境分

区管控要求及准入清单，针对项目选址、规模、性质、生产工艺及产

污节点、排污去向等方面，分析项目与“三线一单”的相符性，并将

结果快速告知建设单位。通过对拟建项目进行可行性、合理性预判以

及全程跟踪服务，可减少建设单位、环评机构在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过

程中收集资料信息的时间，同时也使建设单位知晓自身需遵守的环保

管理要求和达到的目标底线，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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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关政策研究

2.3.1 法律法规分析

（1）国家层面

国家在“十四五”期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地下水

管理条例》等法律要求，加强地下水管理，防治地下水超采和污染，

保障地下水质量和可持续利用；南阳、邓州市属于长江流域，要严格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在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

应严格执行最新法律法规相关要求。

（2）省级层面

河南省在“十四五”期间，先后发布了《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

例》《河南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河南省地下水管理办

法》，修订了《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河南省生态环境要素

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调整“三线一单”时，严格执行新的条例

要求，从而确保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更好的落地实施。

2.3.2 规划政策分析

（1）国家层面

“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布的规划政策文件，主要分为三大方面，

第一方面是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纳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第二

方面是区域高质量发展，即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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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三方面即新提出的规划方案，包括“无废城市”建设、新污染

物治理、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等。河南省“三

线一单”动态调整，应做好与国家重大规划及政策衔接。

（2）省级层面

“十四五”时期河南省发布了《关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豫政〔2022〕5号）、《“中原农谷”建设方案》（豫

政〔2022〕15号）、《豫东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2-2035年）》、《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

好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豫政办〔2023〕33号）、

《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河南省乡村产业振兴五年

行动计划》（豫农领发〔2021〕2号）、《河南省“十四五”水安全

保障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豫政〔2021〕42号）《河南省“十

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森林河南建设规划》（豫政〔2021〕46

号）等，随着新的政策规划的发布，“十四五”环境质量目标和管理

要求有了变化，河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应衔接国土空

间规划，依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划，优化各环境要素管

控分区和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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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目标更新情况

2.4.1 生态保护红线更新情况

本报告通过衔接《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完整

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生态保护红线更新情况如下。

更新后，河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为 14040.48平方千米，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8.47%，对比上一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14152.92平方千米，总面积减少 112.44平方千米，减少面积占原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的 0.79%。

从面积变化来看，郑州市、鹤壁市、开封市、新乡市、许昌市、

安阳市、濮阳市、平顶山市、周口市、商丘市、焦作市和漯河市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面积增加，洛阳市、信阳市、南阳市、驻马店市、三门

峡市和济源示范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减少。生态保护红线主要分布在

南阳市、信阳市、洛阳市、三门峡市、驻马店市、平顶山市和郑州市，

山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相对较多。

2.4.2 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

2.4.2.1 水环境质量底线

依据最新规划政策要求，并咨询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

处，对水环境质量底线总体目标进行更新，因 2035年目标未有新文

件调整，本次暂不对 2035年目标更新。更新后国考断面地表水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标断面（个）/考核断面（个）为

75.6%、国考断面地表水劣 V 类水体比例（%）（达标断面（个）/

考核断面（个））为 0、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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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省辖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达标断面（个）/考核断面（个））为 100.0（本底值除外）。

2.4.2.2 大气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河南

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2025

年 PM2.5浓度目标更新为低于 42.5ug/m3。2035年 PM2.5浓度目标不变，

仍为 35ug/m3。

2.4.2.3 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底线

“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政策文件提出的土壤环境质量底线与原质

量底线相同，因此土壤环境质量底线不进行更新。

2.4.3 资源利用上线目标更新情况

2.4.3.1 能源利用上线

根据河南省发改委印发的《河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更

新河南省 2025年能源目标为：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 60%以下，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6%左右，能耗强度比 2020年下降 15%以上。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

和规划》，河南省至 202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目标为

19.5%。本次更新以省目标值为基准，由于工业条件、产业结构、生

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各行政区具体目标相较于省指标有部

分下降或上涨。

2.4.3.2 水资源利用上线

依据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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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河南省四水同治规

划（2021-2035 年）、《“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通知》

更新水资源利用上线 2025年目标，具体如下：用水总量目标 260.725

亿立方米、万元 GDP用水量 36.7立方米/万元、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 17.3立方米/万元、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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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形势

通过研究现行法律法规、规划政策，整理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内容、

环境质量底线及资源利用上线最新目标，立足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需

求、国土空间规划更新、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变化，目前我省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面临如下形势：

（1）河南省“三线一单”成果发布时，国土空间规划、“十四

五”相关规划尚未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

线等目标指标值尚未明确，影响了“三线一单”后期管控的约束性。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规划》《河南

省湿地保护条例》《河南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等规划的发布，我省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已发生新的变化。河南省“三线一单”动态更新时，应重点根据

国土空间规划，依据最新法律法规、相关政策规划，动态更新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案相关内容。

（2）随着《地下水管理条例》《河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等文

件发布，如何将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三线一单”进行衔接，已成为“三

线一单”动态更新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3）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提出依据国土空间规

划分区和用途管制要求，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纳入“三线一单”分区

管控体系，后续动态更新时，应从空间布局优化、污染物和碳排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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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生态环境准入等维度研究协同管控的优化路径，提出相关管理建

议，推进“三线一单”与减污降碳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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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环境管控分区及管控要求研究

3.1 水环境管控分区划定成果

河南省共划定水环境管控分区 1528个，其中优先保护区 523个，

面积 11940.51km2，面积占比约 7.2%；重点管控区 463 个，面积

18745.20km2，面积占比约 11.31%；一般管控区 542 个，面积

135050.41km2，面积占比约 81.49%。

3.2 水环境管控分区及管控要求更新建议

3.2.1 水环境管控分区更新建议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本次动态更新建议①取消的水源地从优先保

护区调出，调出的区域原则上纳入一般管控分区；调整水源地则按照

最新的水源保护区矢量数据划定，另外，建议结合地方管理实际，增

加引江济淮工程，纳入优先保护区；②衔接整合后自然保护地，在上

一版成果基础上，增加整合后新增的自然保护地区域。

水环境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议依据《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河南省开发区四至边界范围的通知》（豫

政办〔2023〕26号），对原各省级园区名称和范围进行更新。建议

结合地市实际管理需求，可适当增加市级工业园区。

水环境一般管控区：建议根据优先保护区和重点管控区更新情

况，联动更新水环境一般管控区。

3.3.2 水环境管控分区管控要求更新建议

根据“十四五”时期，新增法律法规及各类规划、计划、政策文

件以及战略/规划环评成果，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对照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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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总体管控要求，河南省水环境管控分区管控要求动态更新建议如

下。

（1）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根据管控分区更新情况，建议原有各类湿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湿地保护法》统一修改为“禁止下列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

为：（一）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永久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

（二）擅自填埋自然湿地，擅自采砂、采矿、取土；（三）排放不符

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染湿地的废水、

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四）过度放牧或者滥采

野生植物，过度捕捞或者灭绝式捕捞，过度施肥、投药、投放饵料等

污染湿地的种植养殖行为；（五）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

为。”；新增 4个湿地公园（河南原阳黄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新县

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河南泌阳铜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河南睢阳大沙

河省级湿地公园），建议按照上述依据，在空间布局约束中提出上述

要求。

另外，新增 2个水源保护区和 4个引江济淮工程（永城市新城水

厂地下水井群、永城市新城第二水厂白阁地下水井群、七里桥调蓄水

库、戚庄调蓄水库、夏邑县郭店水库、新城水库），建议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在空间布局约束中提出“禁止在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

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管控要求。

（2）水环境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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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主要为各类开

发区，建议结合开发区主导产业进行相应的更新。同时，《河南省黄

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7-2021）已发布实施，建议本

次更新对相应分区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中对污水处理厂排水标准进

行更新。另外，河南省郑州市涉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建议本次动

态更新对于涉及地下水高脆弱区和重点污染源的分区中，依据《郑州

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方案》（郑环攻坚办〔2022〕23号），

在空间布局约束中增加“地下水高脆弱区内不宜布局石化、煤化工、

危险废物处置、有色金属冶炼、制浆造纸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

目。”管控要求，在环境风险管控中增加“地下水高脆弱区应进行区

域地下水水质监测。”“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应按照相关要求做好自行

监测、隐患排查、地下水调查评估等工作。”等管控要求。

水环境城镇生活/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议删除 2020年相关目

标管控要求。

（3）水环境一般管控区

平顶山白龟山水库水源保护区调整和南阳市白河地下水井群饮

用水水源取消，建议删除所在分区相应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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